
证券代码：新都酒店 证券简称：

００００３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８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３．

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３２００－３８００

万元 盈利

：

２８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０．０９７－０．１１５

元 盈利

：

０．００８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年度公司受外部经济影响，主营业务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且年度

内公司将闲置资金对外进行财务资助，由于被资助单位年底资金周转出现一定问题，导致其未能如期履

行合同，未能全额归还本公司财务资助的本金和利息，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财务对这部分资金计提一

定比例的坏账准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02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丹邦科技，股票代码：

002618

）将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

(

周五

)

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尽快

确定前述事项，并预计最晚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

(

周二

)

公告相关事项并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根据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0%

以上。 具体数据公

司将在

2013

年

4

月

26

日公布的

2012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581.94

万元。

2

、每股收益：

0.66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公司白酒销售收入增长、成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139

股票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2013-002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单位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公司收到公司所聘审计单位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转制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相关事项的函件。

按照《财政部、工商总局、商务部、外汇局和证监会关于印发

<

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

>

的

通知》

(

财会

[2012]8

号

)

的规定，该所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

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

］

17

号）的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

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且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

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3-001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近日接控股股东

-

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通知（下称

"

东部集团

"

）：

2013

年

1

月

14

日，东

部集团将原质押给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40,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6,961,

156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33,038,844

股）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解除质押手续。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8.83%

。 （有关质押内容参见

2011

年

7

月

7

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

）

截止目前，东部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41,612,938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33,038,844

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

8,574,094

股，占公司总股本

29.99%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江阴国际大酒

店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 实际出席董事

１０

名。 公司董事谭伟楠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并

委托董事节连山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

股东报告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

公司董事缪志强、马培林、缪双大和江荣方在审议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时予以回避表决。 《双良节

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全文请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住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

董事会报告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有关各方及联系方式

一、上市公司（被收购人）

上市公司（被收购人）：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办公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双良工业园

联系人：王晓松、汪洋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６３２３５８

二、收购人

收购人：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人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联系人：马培林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６３７４４３

三、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

１９

号

１５

层

０１－１１

单元

联系人：钱鹏丞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７２９０２１

董事会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客观审

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董事缪志强、马培林、缪双大和江荣方在审议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时将予以回避表决。本

公司其他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 指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双良节能

、

上市公司

、

被收购人 指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双良科技

、

收购人 指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双良集团 指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友利控股 指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蜀都大厦 指 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蜀都实业 指 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同创 指 无锡同创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复合材料 指 江苏双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双良锅炉 指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热电分公司 指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

利港金属制品分公司 指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利港金属制品分公司

双良氨纶 指 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

新能源装备 指 江苏双良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债券

本次收购

、

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按本报告书向双良节能全体流通股东发出部分收购要约

，

按每

股

６．２８

元的价格收购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双良节能股票

，

合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

１４．２％

的行为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１８

号准则

》、《

格式准则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８

号

———

被收购公

司董事会报告书

》

独立财务顾问

、

华英证券 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收购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序言

收购人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了临时董事会会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了

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双良科技部分要约收购双良节能的议案。 双良科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签署

了《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向双良节能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收购部分股份的要约，

要约收购股数为

１１

，

５００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２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收购人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对本次要约收购表示无异议的文件（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１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收购人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华英证券接受双良节能董事会委托，担任双良科技要约收购双良节能的被收购人即双良节能的独立财

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本次要约收购之相关各方当事人已承诺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报告所需的全部材料和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全部材料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承担法律责任。董事

会的责任是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要求，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认真查阅相

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要约收购行为等审慎的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发表意见，谨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第二节 本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一）公司名称、股票上市地点、股票简称、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双良节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二）公司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联系人、通讯方式

公司注册地：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

公司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双良工业园

联系人：王晓松、汪洋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６３２３５８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６３２３０７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近三年发展情况及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１

、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研究、开发、生产空调、热泵、空气冷却设备、海水淡

化节能设备、能源综合回收节能系统及其零部件并提供相关产品服务。

公司主营业务可以分为机械制造和化工两大业务， 其中机械制造业务的主要产品包括溴化锂制冷机、

高效换热器和空冷器等；化工业务的主要产品包括苯乙烯和可发性聚苯乙烯等。

２

、公司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随着金融危机影响逐步缓解，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大幅攀升。 从外部环境看，政府推出

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全民节能减排意识的提高以及国际石油价格的稳步回升都促进了公司产品市场需

求。从内部经营管理看，公司进一步明确了节能减排发展方向，强化事业部制组织架构，开发系统节能产品，

提高了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１

，

２５７．１３

万元， 较上年同期比下降

５．１６％

， 实现利润总额

４５９

，

５０４

，

３５５．５３

元，同比增长

２８７．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５

，

５１５．０４

万元，较上年同期比增长了

２３７．２４％

。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由于受通胀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包括石油、电解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等影响，公司

经营成本大幅增加。 导致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净利润下滑。 但同时国民节能减排意识不

断提高，政府相关鼓励政策不断推出和强化，使得公司的节能系统产品业务市场前景日趋明朗，市场需求显

著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９

，

２０３．０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１２．９１％

，实现净利润

２４

，

５４３．２５

万

元，同比下降

４０．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３

，

１２５．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比下降了

３４．８９％

。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力度加大，公司业务相关节能节水行业政府鼓励政策和行业规划相

继出台，公司余热利用节能系统产品的市场需求显著上升，营业收入呈现一定增长态势。由于石油、铜、铝等

公司业务相关大宗商品价格的攀升、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市场资金成本的上升，公司的经营成本有所增加，导

致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净利润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３

，

２０３．８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２２．４２％

，实现净利润

１５

，

８４５．０５

万

元，同比下降

３５．４４％

。

３

、公司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

１

）双良节能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 ９ ／ ３０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３１

总资产

６２８

，

２７２．９７ ５３１

，

９２２．９３ ５１９

，

３５４．５９ ３８３

，

２７５．７３

净资产

２２３

，

４５５．５０ ２２２

，

６７７．４１ ２４４

，

３０９．２６ ２２５

，

３８３．４０

资产负债率

（

％

）

６４．４３％ ５８．１４ ５２．９６ ４１．２０

（

２

）双良节能最近三年及一期业绩状况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４０８

，

５０２．３６ ５１３

，

２０３．８９ ４１９

，

２０３．０１ ３７１

，

２５７．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３

，

７３８．３９ １５

，

４８８．２９ ２３

，

１２５．３０ ３５

，

５１５．０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５５ ７．０８ １０．５８ １７．７２

注：

１

、

２００９

年年报及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

、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报及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４

、

２０１２

年三季报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四）在本次收购发生前，本公司的资产、业务、人员等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股本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１

、公司设立

双良节能 （原名：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是经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

［

２０００

］外经贸资二函字第

９７３

号《关于江苏双良空调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双良集

团、双良科技、江苏双良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香港澄利国际有限公司等五位发

起人共同投资并依法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２２

，

６００

万元， 股份总数为

２２

，

６００

万股。

２

、公司上市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３

］

３０

号）核准，以及商务部以《关于同意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的批复》（商资二函［

２００３

］

１７２

号）批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３０

，

６００

万元。

（二）公司股权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情况

商务部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出具了商资批［

２００５

］

３２４７

号《关于同意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的批复》，批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同意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双良集团转让

２

，

２８０

万股、江苏双良停

车设备有限公司转让

４８

万股、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转让

４８

万股、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转让

２４

万股

给流通股股东。 前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仍为

３０

，

６０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０

，

２００

万

股，占股份总数的

６６．０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３３．９９％

。

２

、

２００７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中期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以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

３０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６１

，

２００

万元。

３

、

２００８

年公开增发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９４

号）核准，以及商务部《关于同意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的批复》（商资批［

２００８

］

７８４

号）批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６３

，

０６９

，

３７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为人民币

６７５

，

０６９

，

３７６

元。

４

、

２０１０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

分配方案。以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６７５

，

０６９

，

３７６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８１０

，

０８３

，

２５１

元。

５

、

２０１０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５２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

７２０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发行总额人民币

７２

，

０００

万元，发行期限

５

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转股期自本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可转

债到期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

２１．１１

元

／

股，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将转股价格调整为

１３．６３

元， 因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起将转股价格调整为

１３．４８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

８１０

，

１０３

，

２６７．００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余额为

５２９．３０

万元。

６

、公司目前股本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被收购公司双良节能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

股

）

占比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原普通股

）

８１０

，

１０３

，

２６７ １００

（三）收购人持有、控制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双良科技在双良节能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收购人 股票种类 数量

（

股

）

占比

双良科技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

６９６

，

０００ １．２％

（四）收购人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日的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５

，

５５６

，

８６５ ３４．０２％

２ ＳＴＡＲ ＢＯＡＲ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８９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２３．４３％

３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９

，

６９６

，

０００ １．２０％

４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９

，

６９６

，

０００ １．２０％

５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６

，

６４１

，

０６７ ０．８２％

６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

，

８４８

，

０００ ０．６０％

７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３

，

０５４

，

２０４ ０．３８％

８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８６６

，

６６９ ０．３５％

９

罗才会

２

，

１４９

，

５００ ０．２７％

１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１

，

６９７

，

５０９ ０．２１％

合计

８１０

，

１０３

，

２６７ ６２．４７％

（五）公司持有或通过第三人持有收购人的股份数量、比例

本次要约收购收购人为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不存在持有其股份情形，也不存在通过第三人

持有其股份的情形。

三、本次要约收购发生前，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０３

号文核准，双良节能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

过

８

亿元（含

８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至

１１

月

１４

日公开发行，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６０

万元后，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人民币

７９

，

４４０

万元。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

书，上述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存在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双良科技存在的关系如下：

姓名 被收购人双良节能职位 与收购人双良科技的关系

缪志强 董事长 股东

马培林 副董事长 董事长兼总经理

、

股东

江荣方 董事 董事

、

股东

缪双大 董事 董事

、

股东

陈强 监事会主席 监事

除此之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在收购人关联企业任职情况

姓名 双良节能职位

／

关系 收购人关联企业 担任职务

马培林 副董事长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董事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马福林 马培林之兄弟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缪双大 董事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总裁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董事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缪敏达 缪双大之兄弟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江荣方 董事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董事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陈强 监事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陆红霞 缪志强之配偶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监事

缪文彬 缪双大之子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高管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 收购人及

其关联企业无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的情况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双良节能

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

关联关系 数量

（

股

）

占双良节能股份的比例

节连山 双良节能董事

、

总经理

７

，

２９０ ０．０００９００％

宫宝芝 双良节能监事曹友志之配偶

４

，

９００ ０．０００６０５％

除上述持股情况外，本公司无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前六个月交易

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报告显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中存在在本次收购首次停牌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双良节能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买卖时间 买入数量

（

股

）

卖出数量

（

股

）

宫宝芝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４

，

０００ ０

根据曹友志和宫宝芝出具的声明， 本次要约收购信息披露前曹友志并不知悉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信

息，其配偶宫宝芝于购买股票时亦并不知晓双良节能要约收购的相关事项，买卖双良节能股票行为系宫宝

芝本人根据市场信息和个人独立判断做出的投资决策，不存在其他任何获取本项目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 如果此次买卖双良节能股票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为不当行为，曹友志和宫宝芝均同意根据监管机

构的要求处理上述相关期间买入的双良节能股票，包括将所获得的收益上缴双良节能并将该部分股票予以

锁定一定期限或其他监管机构认可的处理方式。

根据双良科技出具的声明，其严格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相关准则，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董事会

筹划本次要约收购事宜时，及时通知双良节能履行了相关的停牌安排等事宜，此前未存在筹划本次要约收

购事宜的情形，亦未存在利用该等内幕信息或泄漏相关信息的情形。

五、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况

（一）董事因本次要约收购而获得利益，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

（二）董事与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合同或者安排取决于本次要约收购结果；

（三）董事在收购人订立的重大合同中拥有重大个人利益；

（四）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人之间有重要合同、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五）最近

１２

个月内做出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

第四节 董事建议或声明

一、董事会对本次要约收购的调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在收到收购人双良科技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后，对收购人、收购目的、收购价格、收

购期限、收购资金、后续计划等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 马培林

办公地点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注册资本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１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智能化全自动空调

、

锅炉控制软件系统及远

、

近程联网控制系统的研制

、

开

发

、

销售

；

空调系列产品

、

停车设备配套产品的制造

、

加工

、

销售

；

金属制品

、

金属材料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纺织品

、

纺织原料

、

塑料制品

、

热塑性复合材料的销售

；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

下设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

、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利港金属制品分公司

。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７１３２６０７８５

股东情况

缪双大 持股比例

３５％

江荣方 持股比例

１５％

缪敏达 持股比例

１０％

缪黑大 持股比例

１０％

马福林 持股比例

１０％

缪志强 持股比例

１０％

马培林 持股比例

１０％

通信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利港西利路

１１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６３７４４３

（二）收购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１

、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双良科技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缪双大

２４

，

５００ ３５％

江荣方

１０

，

５００ １５％

缪敏达

７

，

０００ １０％

缪黑大

７

，

０００ １０％

马福林

７

，

０００ １０％

缪志强

７

，

０００ １０％

马培林

７

，

０００ １０％

缪双大直接持有双良科技

３５％

股权，系双良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双良科技的股权关系如下图：

２

、收购人及主要控制的公司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下设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和江苏双良科技有

限公司利港金属制品分公司。 其中，热电分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生产、供热、销售公司生产产生的煤渣、煤灰，

除盐水；利港金属制品分公司暂无实际经营活动。 此外，公司的主要控股子公司为友利控股、双良锅炉、蜀

都大厦、蜀都实业、无锡同创、新能源装备和复合材料。 其中，双良科技控制的核心公司是友利控股和双良

锅炉，其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大道暑袜北三街

２０

号，注册资本

４０

，

８８８．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峰林。 缪双大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销售新型纺

织及包装材料；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自由房屋租赁；宾馆旅游项目投资；商业贸易（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

禁止的除外）、城市客运（限分公司经营）。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氨纶的生产和销售。

（

２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专业从事锅炉、压力容器产品设计和制造。 公司以先进

的管理理念、一流的加工设备、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为基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的

高科技企业。 多年来先后获得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重点新产品、省名牌产品等荣誉称号。 目前，双

良锅炉拥有

５

，

０００

余家用户，产品遍布国内各地，是“中国绿色环保锅炉第一品牌”。

除友利控股和双良锅炉外，双良科技控制的其他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

８

，

８７０

万元

物业管理

（

凭相关资质证经营

）、

房屋租赁

；

住

宿

、

中餐

、

酒吧以及洗涤服务

、

会议服务

（

限分支

机构经营

）；

零售

：

烟

、

酒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销

售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不含无线电发射设

备

）、

生物制品

（

不含药品食品

）、

金属制品及金

属材料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品

）、

汽车配件

、

建

筑材料

；

仓储

（

不含危险品

）、

室内装饰

（

凭相关

资质经营

）；

停车场服务

；

广告经营

（

气球广告除

外

）。

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

１

，

０００

万元

物业管理

、

场地出租

、

房地产经营

、

房地产销售

代理

、

房地产咨询

。

无锡同创创业投资企

业

（

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企业 江阴市

５

，

０００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创业投资业

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

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为创业企业提

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

江苏双良新能源装备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市

４

，

０００

万元

新能源设备

、

电子设备

、

焦化设备

、

化工设备

、

热

力设备

、

环保设备的制造

、

加工

、

研究

、

开发

、

销

售

；

设备及管道的安装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江苏双良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市

１０

，

１５０

万元

生产塑料合金

（

ＧＭＴ

板材

）

及其制品

、

无机预涂

装饰板

、

地暖

、

墙暖板

。

（三）收购人违法违规情况

最近五年之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收购目的

为进一步增强对双良节能的影响力，更好地促进双良节能发展，收购人计划对双良节能实施部分要约

收购事项。收购人本次对双良节能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１

、目前国家正大力促进节能减排、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基于对企业自身价值的认可及行业发展的良好预期，预计双良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将

稳定增长；

２

、通过本次收购，使得双良节能具备更稳定的股权结构，从而有利于双良节能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

（五）要约收购的股份数量及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对象为双良节能全体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要约收购数量为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双良

节能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４．２％

。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６．２８

元

／

股。

（六）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包括当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包括当日），共计

３５

个自然日。其中，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８

日、

１８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

要约的接受。

（七）要约收购资金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７２

，

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

并具有合法性，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者下属关联方的情况，并且收购人亦未

将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友利控股的资金用于本次要约收购。

收购人在公告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已将合计

１４

，

４４４．００

万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收购保证金。 剩余的收购资金将来源于双良科技的自有资金，双良科技已就履行

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安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购人合并报表口径下货币资金余额为

１４．７２

亿元，母公司报表口径下货币资金

余额为

９．４１

亿元，高于要约收购所需资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双良科技已取得农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

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江苏银行等多家银行提供的合计

１３．２９

亿元的银行授信。 收购人具备充足的

银行授信，资信良好，具备足额支付要约收购款项的能力。

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

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八）未来十二个月收购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目前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方式继续增持或处置双良节能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增持双良节能股份的可

能，但上述增持将不以终止双良节能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二、董事会建议

（一）董事会就本次收购要约向股东提出的建议

本公司董事会聘请华英证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对本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市

场价格表现、流通性进行分析，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及本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要约收购提出以下建议：

鉴于二级市场价格较收购价格存在一定波动，因此建议双良节能股东根据本次要约收购期间二级市场

波动情况决定是否接受要约收购条件。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了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关于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的议案。参与表决的董事以

７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回避（其中董事缪志强、马培林、缪双大和江荣方回避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要约收购发表意见如下：

收购人双良科技向双良节能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的条件为： 要约收购价格为

６．２８

元

／

股，要约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包括当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包括当日），以现金方式支付。鉴于上述要约收

购条件及收购人履行的要约收购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查阅双良节能所聘请的独立财务

顾问华英证券就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所提出的

建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建议是审慎、客观的。

我们同意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所作的建议，即：鉴于二级市场价格较收购价格存在一定波动，因此建议双

良节能股东根据本次要约收购期间二级市场波动情况决定是否接受要约收购条件。

三、独立财务顾问建议

（一）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要约收购无关联关系的说明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所作的声明，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华英证券与本次要约收

购的所有当事各方没有任何关联关系，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发表的有关意见完全独立进行。

（二）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性意见

１

、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意见

鉴于本次收购方提出的要约收购条件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关于要约收购的有关规定，其要约价格、要

约期限等要约条件的确定是合法的；同时收购方履行了《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要约收购的法定程序，其操作程序是合法的。

２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提出以下建议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较收购人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前

３０

个交易日二级市场的均价、最低成交价有

一定幅度的溢价；较刊登《要约收购报告书》前近期二级市场的交易均价和历史最高价都有一定幅度的折

价，较该期间最低成交价有一定幅度的溢价。 因此，鉴于二级市场价格较收购价格存在一定波动，本独立财

务顾问建议双良节能股东根据本次要约收购期间二级市场波动情况决定是否接受要约收购条件。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缪双大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将进一步加强。 缪双大可能

通过公司董事会或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的人事、经营决策等进行不当控制，从而损害公司及

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财务顾问在最近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的最近

６

个月内，独立财务顾问没有持有或买卖本公司股份。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一、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订立重大合同的情况

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本公司订立重大合同的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类型 签署时间 合同标的

金额

（

万元

）

公告号

１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１－４－１４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直接空冷凝

汽器

８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２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１－６－９

印度爱沙电力

（

佳凯德

）

有限公司佳凯德热电

项目

３＊６００

兆瓦空冷凝汽器机组

，

包括调试

备件和强制备件

９

，

２８０．００

（

美元

）

２０１１－１３

３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１－６－３０

新疆准东五彩湾发电厂主机间接空冷岛设备

和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直接空冷

凝汽器

１２

，

３３２．００ ２０１１－１６

４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１－８－１０

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嘉峪 关

２×

３５０ＭＷ

自备热电联产间接空冷岛设备

１１

，

６４７．００ ２０１１－２１

５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１－９－６

杭州华电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３００ＭＷ

机组利用

循环水余热供热科技示范工程

７

，

１７４．００ ２０１１－３０

６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１－９－７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股份有限公司氯碱

化工分公司

２×１３５ＭＷ

机组直接空冷凝汽器

设备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０

７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阿拉尔新

沪热电厂二期

２×３５０ＭＷ

超临界空冷供热机

组扩建工程的间接空冷岛设备

１１

，

８２１．００ ２０１１－３８

８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抚顺矿业热电厂供热改造工程吸收式热泵及

换热器设备

６

，

５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９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２－２－１３

中煤榆林

４×６００００

空分配套四套汽轮机组用

直接空冷凝汽器

６

，

９８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１０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２－７－９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甲醇醋酸系

列深加工及综合利用项目工程余热综合利用

动力装置直接空冷凝汽器系统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２

１１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２－８－２７

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溴化锂节能系统

１２

，

２９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６

１２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２－９－６

液化空气

（

杭州

）

有限公司空气冷凝器系统

１４

，

４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７

１３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新疆楚星能源五星热电联产新建工程直接空

冷凝汽器

７

，

２９８．００ ２０１２－３２

１４

买卖合同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酒钢集团铝电一期工程表凝式间接空冷系统

１１

，

２８８．００ ２０１２－３７

１５

采购框架

协议

２０１２－１－１

向双良科技热电分公司采购水

、

电

、

蒸汽等动

力产品

三年期框架协

议

２０１２－０７

二、本次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发生的，本公司不存在进行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三、在本次收购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本公

司对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的情况

四、在本次收购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按规定披露的内容外，本公司不存在可能对董事会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不存在任何对本公司股东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也无中

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董事会声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进行了详细审查；

董事会向股东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做出的，该建议是客观审慎的；

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缪志强、马培林、缪双大和江荣方在审议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时将予以回避表决。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签字：

＿＿＿＿＿＿＿＿＿＿＿＿ ＿＿＿＿＿＿＿＿＿＿＿＿ ＿＿＿＿＿＿＿＿＿＿＿＿

缪志强 马培林 缪双大

＿＿＿＿＿＿＿＿＿＿＿＿ ＿＿＿＿＿＿＿＿＿＿＿＿ ＿＿＿＿＿＿＿＿＿＿＿＿

江荣方 谭伟楠 隋永滨

＿＿＿＿＿＿＿＿＿＿＿＿ ＿＿＿＿＿＿＿＿＿＿＿＿ ＿＿＿＿＿＿＿＿＿＿＿＿

节连山 王雨蓬 李永盛

＿＿＿＿＿＿＿＿＿＿＿＿ ＿＿＿＿＿＿＿＿＿＿＿＿

史 敏 柯美兰

年 月 日

三、独立董事声明

作为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与本次要约收购不存在利益冲突。 本人已经履行诚

信义务、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向股东提出建议，该建议是客观审慎的。

独立董事签字：

＿＿＿＿＿＿＿＿＿＿＿＿ ＿＿＿＿＿＿＿＿＿＿＿＿

王雨蓬 李永盛

＿＿＿＿＿＿＿＿＿＿＿＿ ＿＿＿＿＿＿＿＿＿＿＿＿

史 敏 柯美兰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自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本公司法定地址，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公告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

二、《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三、《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四、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

五、《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六、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七、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决议；

八、公司订立的重大合同；

九、其他备查文件。

上述文件备置场所：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双良工业园

联系人：王晓松、汪洋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６３２３５８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６３２３０７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3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3-002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成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之子公司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于

2013

年

01

月

16

日成功发行

2012

年中

小企业私募债券（以下称

"

本期债券

"

），具体内容为：

一、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5,000

万元，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8.20%

；

二、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三、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起息日为

2013

年

1

月

16

日，

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

月

16

日；兑付日为

2016

年

1

月

16

日，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4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获得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

月

17

日，公司接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重工集团

"

）的通知，山东重工

集团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收到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山东省国资委

"

）下发的《山

东省国资委关于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收益字

[2013]5

号），对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问题批复如下：

一、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61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的预案。

二、同意山东重工集团以现金

4

亿元认购公司此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三、此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1,244,846,795

股，其中山东重工集团持有不超过

346,382,760

股，

占

27.83%

。

四、要求山东重工集团按照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正确行使股东权利，维护国有权益，促进上市公司

健康发展，并在发行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发行情况报山东省国资委备案。

五、如发行过程中对上述发行方案作出调整，应将调整后的方案重新报山东省国资委审核。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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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2010

）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了广夏（银川）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012

年

9

月

30

日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